
《社會工作者專業資格制度》文件 

 

遺失或損毀聲明書 

 

       本人（姓名）             ，持澳門居民身份證，編

號：            ，為社會工作者註冊證（下稱：“註冊證”）／社會工

作者臨時註冊證（下稱：“臨時註冊證”）的持有人，編

號：               。現聲明本人的註冊證／臨時註冊證處於以下情

況（請選）： 

□ 遺失 

□ 損毀 

□ 其他，請說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特此聲明 

 
聲明人簽名 

 

＿＿＿    ＿＿＿＿＿＿ 

         日    月     年 
 

 

□ 本人已知悉並同意以下備註內容。 

 

備註：1. 如尋回遺失註冊證，須盡快交回社會工作局作處理。 

      2. 如屬註冊證損毀的情況，需於提交本聲明書時一併附上已損毀的註冊

證。 


